
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

上证 50 股指期货合约交易细则 

 

（2015年3月27日实施  2015年8月3日第一次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（以下简称交易所）上证 50 股指期货

合约（以下简称本合约）交易行为，根据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》及相

关实施细则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交易所、会员、客户、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及期货市场其他参与者

应当遵守本细则。 

第三条  本细则未规定的，按照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执行。 



集合竞价时间为每个交易日 9:10-9:15，其中 9:10-9:14 为指令申报时间，

9:14-9:15 为指令撮合时间。 

连续竞价时间为每个交易日 9:15-11:30（第一节）和 13:00-15:15（第二节），

最后交易日连续竞价时间为 9:15-11:30（第一节）和 13:00-15:00（第二节）。 

 

第四章  结算业务 

 

第十四条  本合约的当日结算价为合约最后一小时成交价格按照成交量的

加权平均价。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。 

第十五条  本合约以当日结算价作为计算当日盈亏的依据。具体计算公式如

下： 

当日盈亏=｛∑[（卖出成交价-当日结算价）×卖出量]+∑[（当日结算价-买入

成交价）×买入量]+（上一交易日结算价-当日结算价）×（上一交易日卖出持仓

量-上一交易日买入持仓量）｝×合约乘数 

第十六条  本合约的手续费标准由交易所另行规定。 

第十七条  本合约的交割结算价为最后交易日标的指数最后 2 小时的算术

平均价。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。 

第十八条  本合约采用现金交割方式。 

第十九条  本合约的交割手续费标准为交割金额的万分之一。 



第二十五条  本细则自 2015 年 8 月 3 日起实施。 

 


